关于做好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学生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财务处统计，截至2011年1月，我校学生欠费情况严重，欠费金额达到823万元，已影响到学校日常运行。为协助做好我校学生学费催缴工作，请各学院严格按照《广东海洋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校教务[2009]72号文）和《广东海洋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注册管理暂行规定》（校教务[2010]8号文）认真做好学生注册工作。

一、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1、按规定到学校财务处缴纳学费和住宿费等相关费用；2、办理缓交学费申请并获批准的。

二、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1、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入学手续的；2、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复学手续；3、未缴清学费和住宿费等相关费用且没有办理缓交学费申请手续的。
经研究，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采取以下措施：

一、非毕业班学生不能选修下学期公共任选课；
二、毕业班学生，不记载其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成绩。

请学院按以上原则，严格做好学生注册工作，并将有关措施通知到本院每一位学生。完成注册工作后用EXCEL格式将本院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情况于第六周周五前以纸质文件报教务处教务科，同时将电子文档发到教务科邮箱（jwk@gdou.edu.cn）；

在做好注册工作的同时，各学院应同时清理个别已退学或休学的但未办理退学或休手续而擅自离校的学生，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做出处理意见后报教务处教务科，各学院若存在需作清理而未清理的学生，由此给予学校造成后患的由学生所在学院直接负责人承担后果。

附表：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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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名单
学院盖章：                            分管领导签名：
	学 号
	姓 名
	专 业
	班 别
	备 注

	
	
	
	
	

	
	
	
	
	

	
	
	
	
	

	
	
	
	
	

	
	
	
	
	

	
	
	
	
	

	
	
	
	
	

	
	
	
	
	

	
	
	
	
	

	
	
	
	
	

	
	
	
	
	

	
	
	
	
	

	
	
	
	
	

	
	
	
	
	

	
	
	
	
	

	
	
	
	
	

	
	
	
	
	

	
	
	
	
	

	
	
	
	
	

	
	
	
	
	

	
	
	
	
	

	
	
	
	
	

	
	
	
	
	

	
	
	
	
	

	
	
	
	
	

	
	
	
	
	

	
	
	
	
	


